
 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  

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一
在 2 �  002 年 7 月 1 日至 2 �  004 年 4 月 30 日期間

各問責官員因休假或外訪而未能履行職務的日數， 

以及因而需要安排由其他問責官員署理或代理其職務情況一 表�1

 月份 日數�2 作出的署任安排 

政務司司長 2002 年� 7 月 13.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8 月 7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9 月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11 月� 7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2 月 4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8 月 8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

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9 月 8.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0 月�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2 月� 8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�
3

 2004 年� 2 月 4.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�3

 2004 年� 3 月 1.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4 月 2.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財政司司長 2002 年� 7 月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8 月 1.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9 月至� 10 月 5.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�4

 2002 年� 11 月� 9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12 月� 1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8 月 7.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及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9 月 8.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0 月�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及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1 月� 8.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�5

 2003 年� 12 月� 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及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1 月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2 月 1.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4 月 11.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�6

及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

1  在有關問責官員缺勤期間，如果不用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，我們便無須作出署任或代理的安排。由於上述原因而沒有作
出署任或代理安排的情況，並沒有包括在這附件內。此外，在這條問題範疇以外的兩次署理或代理安排亦沒有包括在這

附件內。其中一次是在  2003 年  7 月及  8 月期間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前任財政司司長離任後，及現任財政司司長
上任前，署理財政司司長的職務。另外一次在  2003 年  7 月及  8 月期間，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前任保安局局長離任後，及
現任保安局局長上任前，代理保安局局長的職務。 

 
 有關律政司司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資料亦沒有顯示在這附件內，因為目前當這兩位問責官員缺勤時，會分別由一名

獲指派的法律專員及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 (並非其他問責官員  )代理他們的職務。   
2  在決定缺勤的日數時，如果是休假，我們會以工作天（work  ing day）為計算單位；如果是外訪，我們會以曆日
（calendar day）為計算單位。   

3  在這個月份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先後兩次署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。   
4  這項署任安排橫跨兩個月。   
5  在這個月份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三次署任財政司司長的職務。   
6  在這個月份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兩次署任財政司司長的職務。 



 
 
 

  

 
  

 

  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在這個月份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三次代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職務。   
8 在這個月份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兩次代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職務。   
9  在這個月份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先後兩次代理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職務。   
10  我們是在教育統籌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。   
11  這代理安排橫跨兩個月。   
12  我們是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。   
13  我們是在民政事務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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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日數�2 由於需要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

而作出的代理職務安排 

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2002 年� 9 月 9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10 月� 11.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�7

 2002 年� 11 月� 4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 月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3 月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1 月� 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�
8

 2004 年� 3 月 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政制事務局局長 2002 年� 8 月 9.5 保安局局長 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2 年� 7 月 6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及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8 月 2.5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�9

 2002 年� 9 月 6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�9

教育統籌局局長 2002 年� 7 月 3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�10

 2003 年� 10 月至� 11 月� 8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�11

 2004 年� 4 月至� 5 月� 16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�11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2002 年� 7 月 31 政制事務局局長�12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2 年� 9 月 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

民政事務局局長 2002 年� 7 月 17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�13

 2002 年� 8 月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12 月� 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12 月� 3 教育統籌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3 月 2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2 年� 8 月 5 民政事務局局長 

 2002 年� 11 月� 0.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

 2003 年� 4 月 4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

 2004 年� 3 月 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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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日數�2 由於需要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

而作出的代理職務安排 

保安局局長 2002 年� 7 月至� 8 月� 20 政制事務局局長�14

 2004 年� 2 月 9 政制事務局局長 

這代理安排橫跨兩個月。 14 


